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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「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」 

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9 年 4月 6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9時整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陳召集人繼鳴、張召集人容瑛 

肆、出席人員：(如簽到表)  

紀錄：連昱棋 

伍、討論事項： 

一、議題一：計畫人口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

審查意見： 

（一）考量本計畫（草案）所提計畫人口 300 萬人，水資源

供應及廢棄物處理能力尚能滿足該發展需求，故建議

予以同意；惟後續請併同其他用水（工業用水及農業

用水等）評估，俾確保當地用水無虞。 

（二）惟考量既有都市計畫之計畫人口計為 308.96 萬人、人

口達成率未達 80％，本次臺中市政府表示刻辦理都市

計畫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，下修後計畫人口將調整

為 286.84萬人，後續並將持續依據本計畫分派量（242

萬人）進行檢討調整，該方式建議予以同意，並請配

合納入計畫草案敘明。 

（三）此外，考量本計畫草案指明水岸花都策略區（后里、

豐原、潭子、大雅、神岡）後續住商用地有不足情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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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補充後續將透過都市計畫農業區檢討變更提供住

宅用地、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釋出住商用地，及辦

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等方式因應處理，並配合將潭子

列為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優先規劃地區，前開策略建

議予以同意，請臺中市政府配合納入計畫草案敘明。 

（四）惟考量水岸花都策略區（后里、豐原、潭子、大雅、

神岡）現況人口多於都市計畫人口，本次再提高分派

人口應有相關論述，補充人口吸引策略（例如產業發

展政策等）；後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並請配合人口佈局

及當地農業發展定位進行規劃；另針對雙港門戶策略

區（大肚、清水、沙鹿、梧棲、龍井）之可容納人口

有供過於求情形，請臺中市政府再予補充相關因應策

略。 
 

二、議題二：空間發展、成長管理與未登記工廠管理計畫 

審查意見： 

（一）本計畫草案提出臺中市以「生活、生產、生態、生機」

四生一體之城市目標，未來空間朝向三大核心（中部

都會核心、山城核心、雙港核心）和六大策略區（都

會時尚策略區、轉運產創策略區、水岸花都策略區、

保育樂活策略區、雙港門戶策略區及樂農休憩策略區）

空間結構布局，考量該空間發展策略係地方空間政策

方向，故建議予以同意；惟涉及交通運輸部門空間發

展計畫內容，及與鄰近縣市之區域性運輸規劃構想，

建議參考交通部意見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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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就新增城鄉發展總量： 

1.為因應未來發展需求，本計畫草案新增二級產業用

地面積約 395.46公頃，考量該等新增用地所需水、

電資源供應情形及廢棄物處理能力尚能滿足該發展

需求，建議予以同意。 

2.至於住商、三級產業用地新增用地面積，臺中市政

府評估本階段尚無新增需求，建議於本計畫草案敘

明將於下次通盤檢討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時再予指

明，屆時並應評估水資源及廢棄物處理能力等，俾

確保其發展總量符合當地環境容受力。 

（三）就本次劃設之未來發展地區： 

1.就未來發展地區（4878.37 公頃）之分布區位，本次

會議修正為「臺中國際機場周邊地區（位於科技產

業走廊）」及「烏日、霧峰、大里、太平周邊地區（位

於產業加值創新走廊）」，尚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

發展成長區位原則及臺中市整體空間發展構想，建

議予以同意，請該府將本次補充之執行機制(調整為

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之原則)納入計畫草案，期

限並應配合通案性原則調整為「該計畫公告實施後 5

年內」，以利後續執行。 

2.就 5 年內具體需求地區（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

之 3）共計 10案，面積 1808.74公頃： 

(1)屬於重大建設計畫者：計 4案（共 507.43公頃），

考量擴大后里主要計畫(后里車站東側地區)、擴

大后里主要計畫(森林園區)、新訂臺中國際機場

發展計畫及擬定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（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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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大大里）主要計畫等 4 處之區位尚符合全國國

土計畫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則及臺中市整體空間

發展構想，建議予以同意，惟應於本部核定前，

取得核定為重大建設計畫之相關證明文件，否則

應改劃設為未來發展地區。 

(2)屬於住商使用者：計有 2 案（共 449.80 公頃），

太平坪林（位屬太平區）及新庄子、蔗廍地區（位

屬大肚區及龍井區）等 2 案非屬新增住商用地，

而係針對既有發展密集聚落，提升當地居住與環

境品質者，建議予以同意。 

(3)屬於產業發展使用者：計有 4案（面積 860.98公

頃） 

○1 擴大神岡都市計畫：該案係屬 107年 1月 19日公

告實施「臺中市區域計畫」指認之產業型新訂或

擴大都市計畫範圍，又再經檢視其區位，尚符合

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則及臺中市整

體空間發展構想，屬群聚未登記工廠輔導區位，

未涉及前開新增產業用地發展總量規範，故建議

予以同意。 

○2 經查擴大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(大里夏田

產業園區)、新訂大里塗城都市計畫及新訂烏日溪

南產業發展特定區計畫等 3 案，前 2 案係屬 107

年 1月 19日公告實施「臺中市區域計畫」指認之

輔導未登記工廠區位，後 1案則係經本部 96年 6

月 29 日台內營字第 0960804052 號函同意新訂都

市計畫案件，考量該 3 案座落區位尚符合全國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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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計畫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則及臺中市整體空間

發展構想，又均屬群聚未登記工廠，未涉及前開

新增產業用地發展總量規範，故建議予以同意。 

(4)就新訂臺中國際機場發展計畫、擬定臺中市大平

霧地區都市計畫(原擴大大里)主要計畫及擴大神

岡都市計畫等 3 案範圍內涉及環境敏感地區部分，

臺中市政府補充該等範圍係因區位不可避免而有

納入必要，本次並補充納入該等地區涉及國土保

育地區第 1 類或現行區域計畫第 1 級環境敏感地

區者，「後續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時，應劃設

為保護、保育類型或維持原來之使用相關分區或

用地」等土地使用規劃指導原則，前開原則建議

予以同意；此外，就位屬計畫邊界者，請評估剔

除計畫範圍外，前開方式請配合納入計畫草案敘

明。 

（四）有關未登記工廠（清理及輔導）計畫 1節： 

1.請臺中市政府將未登記工廠清查進度與結果（包含

分布區位及範圍）補充納入本計畫草案，且除本次

所提擴大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(大里夏田產

業園區)、新訂大里塗城都市計畫及新訂烏日溪南產

業發展特定區計畫等 3 案外，並提出後續將以「都

市計畫農業區：大里、太平、烏日、霧峰；豐原、

潭子、大雅、神岡」、「經濟部公告特定區」及「產

業主管機關建議劃設輔導未登記工廠優先輔導範圍

（烏日溪南周邊地區、台中港農業區）」為輔導區位，

建議予以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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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惟就既有未登記工廠家數、輔導合法所需使用面積

等基礎資料，請臺中市政府再予釐清，提大會說明

確認後納入計畫草案。 

3.另請臺中市政府研擬土地使用管制精進措施，俾強

化土地使用管制，減少土地違規使用情形。 
 

三、議題三：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

審查意見： 

（一）本計畫（草案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成果，考量尚符合

全國國土計畫規定之劃設條件及順序，建議予以同意。

惟就同時符合國保 2 及農 3 劃設條件之土地，請再予

檢視是否符合 108年 7月 10日本部營建署召開國土功

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 次研商會議決議；另就都市計畫

農業區，請再評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，並參

照通案性處理原則，於本計畫草案補充納入城鄉發展

地區第 1 類範圍內之都市計畫農業區後續得於第三階

段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5類之彈性機制。 

（二）就本計畫草案所訂「大安溪、大甲溪及烏溪河川流域」

及「海岸地區」相關規定，經臺中市政府釐清係土地

使用規劃指導原則，本次並未有訂定因地制宜土地使

用管制規定之需求，考量此為該府政策，建議予以同

意，請臺中市政府配合修正相關計畫草案；惟針對交

通部觀光局建議國保 2、農 2、農 3容許觀光發展相關

設施，且毋需經臺中市政府審查同意，請交通部觀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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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再洽臺中市政府，俾該府評估訂定因地制宜土地使

用管制規定。 

 

四、其他 

（一）請臺中市政府依上述審查意見與本次會議與會委員、

民間團體及機關單位所提意見（詳如附件）修正本計

畫草案，並於文到 14日內檢送審查意見處理情形對照

表及修正後計畫草案內容到本部營建署，並請作業單

位查核確認後，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大會審議。 

（二） 另本部國土計畫審議目前陸續審議18個直轄市、縣(市)

國土計畫草案，逐漸形成通案性處理原則及作法，於

本部核定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前，除請作業單位

配合整理，並適時提供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參考外，

請臺中市政府務必配合滾動修正本計畫草案相關內容，

俾計畫內容更臻完備。 

（三）惟考量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新增產業用地之水、

電資源，涉及國家整體資源調配，仍請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(經濟部)提供意見，俾供臺中市政府納入規劃考

量。又因產業用地總量涉及全國國土計畫新增產業用

地總量分派，應與其他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之劃

設情形併同檢視是否超過前開總量規範，故後續俟其

他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提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專

案小組會議討論後，請作業單位評估本計畫草案尚符

合全國國土計畫規定，再提大會討論確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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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就社會住宅部分，請臺中市政府配合中央住宅主管機

關政策及計畫，補充納入相關計畫內容。 
 

陸、散會(下午 1時) 

  



9 

 

附錄 1、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摘要 

委員意見 

一、議題一：有關計畫人口、住宅供需情形 

◎徐中強委員 

（一）簡報中計畫人口目標年 300 萬人，但在計畫書僅提及

磁吸效應，請予以補充於計畫草案。因人口結構高齡

化、少子化趨勢，臺中市是否以外來人口引入填補達

到 300 萬人為立論基礎，又是否有新創產業策略吸引

外來人口，請臺中市府說明。 

（二）有關水資源供應，計畫草案第 2-25 頁、第 2-28 頁，

民生供水與產業用水之競合問題，請臺中市府補充說

明。 

（三）計畫草案對農業用水並無評估與論述，雖臺中保留相

當大農業發展範圍，但農業水資源是一大課題，請加

以著墨並予以補充於計畫草案。 

（四）簡報第 48頁，雙港門戶策略區現行計畫人口為目標年

計畫人口兩倍之多，請補充敘明因應策略並予以納入

計畫草案。 

◎張容瑛委員 

簡報第 48 頁，目標人口與都市計畫現況人口相差 20

萬，而水岸花都策略區現行計畫人口低於都市計畫現況人

口，代表生活品質較低，試問分派考量為何、透過公設專

檢解編公設用地是否增加容受力負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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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鄭安廷委員 

（一）請臺中市府補充說明將潭子、大雅、神岡劃為未來 5-10

年發展區之原因、空間構想為何，關乎未來計畫人口

是否合理。 

（二）因應部分地區發展衰退、停滯，如雙港門戶策略區現

行計畫可容納人口為計畫目標年人口兩倍，在空間規

劃上、土地使用上是否有相關動態性檢討與因應策

略。 

（三）簡報第 49頁，僅提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原則，其對應

之人口布局與未來空間想像為何，請臺中市府補充說

明。 

（四）請臺中市府說明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區位，與農

業發展地區、宜維護農地之對應關係為何，關係到後

續臺中市城鄉布局。 

◎劉曜華委員 

（一）簡報第 48頁，現行計畫可容納人口為 304萬，而規劃

技術報告第 2-4-4 頁都市計畫人口為 308 萬，請臺中

市府統一數據。 

（二）有關計畫人口分派，城 2-3未來將轉為城 1，將產生與

目前之分派不一致，建議人口分派應更為細膩，並預

留未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可能成長量。 

◎陳璋玲委員 

（一）簡報第 39頁，都市計畫農業區作輔導未登記工廠產業

用地有 267.41 公頃，但計畫草案第 3-26 頁的資料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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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.91 公頃，增加約 160 公頃的都農區，請說明資料

差異。 

（二）簡報第 51 頁，優先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地區有 10

處，但計畫草案 3-22頁係 9處，差異在於後者沒有潭

子區。由於市府定位潭雅神等為水岸花都策略區，現

況人口超過計畫人口，除住宅策略中提及相關措施，

請再確認潭子區是否列為辦理鄉村整體規劃地區以作

為住宅策略之一。 

◎郭城孟委員 

（一）建議應回歸臺中土地特性，再討論計畫人口等議題。

臺中市縱深深，其他縣市無此特性，大甲溪於新社、

東勢轉彎，此與臺中市土地有關，因板塊東邊抬升擠

壓出新社、東勢，造就臺中產業多樣性。另后里在日

治時期生產香茅草，臺中冬天有 3 個月乾季，水果花

卉都具有特色，每個地方有它的發展與條件限制，建

議先規劃產業，再談水資源供給、空間發展與人口分

派。 

（二）中火火力發電對臺中影響範圍為何，亦將影響產業發

展、水資源、空氣污染，應先予釐清後，後續再談空

間發展與人口分派。 

（三）臺中市地質、地形和水條件不一樣，臺中市地形異質

性很高，目前辦理做國土計畫未盡理想，乃因我們把

異質性空間視為均質，並據以進行規劃。 
 
 



12 

 

二、議題二：空間發展、成長管理與未登記工廠管理計畫 

委員意見 

◎呂曜志委員 

（一）簡報第 5 頁，資本資料摘要表，備註欄請配合調整說

明未登工廠於城 2-3所需土地面積。 

（二）簡報第 56頁，推估所需新增產業用地量，建議應納入

經濟部推動工業區立體化政策的影響，實際應不需這

麼多的量。 

（三）簡報第 58頁，輔導未登工廠與新增工業用水需求的關

係建議應再深入檢討其合理性。未登工廠目前就有用

水需求，輔導後用水應不屬於新增，反而遷離未登工

廠後農地恢復農用而新增的用水需求應屬農業用水。 

（四）有關成長管理策略於中長期的描敘方式，建議依營建

署提供的通案方式處理。 

◎張容瑛委員 

簡報第 57頁，有關未登工廠用地需求推估方式，建議

再檢視或補充說明，似有高估實際需求的現象。 

◎鄭安廷委員 

新增產業用地於城 2-3 面積 860 公頃中，請補充各區

使用策略及未來預計用於未登工廠輔導的面積比例。 

◎陳紫娥委員 

請補充不適宜就地輔導的未登工廠屬性及未來處理策

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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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陳璋玲委員 

府新增太平坪林和新庄子、庶廍二處住商發展型的未

來發展計畫，並規劃城 2-3共 449.80公頃，由於該二個計

畫位於大肚、龍井及太平區，此三區亦為優先辦理鄉村整

體規劃地區，請問上述計畫和未來辦理鄉村整體規劃的關

係？該二個計畫完成後，是否仍會辦理鄉村整體規劃？建

議市府提出對此計畫和未來整體規劃的策略優先說明。 

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（一）簡報第 5 頁，新增未來發展總量 395 公頃，與簡報第

42頁城 2-3面積 1,808.74公頃之關聯為何，請市府補

充說明。 

（二）有關都市計畫農業區劃為城 1、農 5之劃設標準，簡報

第 28 頁劃設之區位與本會模擬之區位有落差，如東勢

都市計畫本會模擬結果農業使用比例小於 80%。而大坑

風景特定區計畫因有觀光需求而列入都市發展需求土

地，請市府就符合農 5劃設條件之區位重行評估。 

（三）大坑都市計畫於 102 年通檢時，將約 1,500 公頃之風

景區變更為農業區，即臺中市都市計畫認為有農業發

展需求，卻於國土計畫指定變為城 1，與當初都計通檢

構想有落差。 

（四）簡報第 40頁，提及未登記工廠若已遷移將原違規使用

之農地恢復農用，但後面「評估原廠址朝向精緻及立

體農場、植物工廠、依規申請農地容許農業設施、綠

能設施等之可行性。」是否為經評估後就不須恢復農

用之意?本會認為「朝向精緻及立體農場、植物工廠、



14 

 

依規申請農地容許農業設施、綠能設施等」即屬農業

範疇，建議不須另述，避免引發誤解。 

◎海洋委員會(書面意見-109 年 3 月 30 日海洋環字第

1090003080 號) 

本計畫未見海洋產業發展規劃，而臺中港為我國重要

的國際商港之一，且附近亦有梧棲漁港等，建議加強海洋

產業永續利用等相關規劃或管理機制。 

◎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護署（書面意見-109 年 4月 1日海保綜

字第 1090002363 號） 

為利海洋資源調查與盤點,建議宜有長期監測調查規

劃及維持一定頻度,俾為海域利用與保育策略之檢視、擬定

與調適參據。 

◎交通部（書面意見 -109 年 4 月 7 日交授運計字第

1090002363 號） 

本案依「臺中市國土計畫應表明事項檢核表」所列部

門空間發展計畫之發展對策查核項目，檢視報告書內容，

建議如下： 

（一）有關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-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中交

通運輸部門一節，本部研擬通案性原則如下，請臺中

市政府依此原則詳予檢視轄區計畫。 

1.對於本部主管之計畫，經行政院核定者，建議納入

交通運輸部門章節中說明。 

2.本部主管之計畫，如尚未核定，然屬行政院、本部

對外宣示之重大政策或方案，建議納入交通運輸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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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章節中說明；如非屬行政院、本部對外宣示之重

大政策或方案，建議暫不納入交通運輸部門章節中

說明，已依相關審議要點送審者，依既有審議程序

辦理，俟核定後予以納入。 

3.對於地方政府主管之交通建設計畫，如無與全國國

土計畫中運輸部門空間發展策略衝突，原則尊重，

以預留未來發展建設之可能性。 

（二）報告書「第三節 交通運輸部門」之「貳、發展對策與

發展區位」，未見「四、提昇公共自行車服務可及性」

及「五、增加停車供給及加強需求管理」等兩項發展

對策與發展區位之論述，與規劃技術報告呈現之內容

似不一致，建議補正。 

（三）報告書第 5-15 頁「壹、總體發展策略」，提及「藉由

智慧交通技術與服務(臺中智慧公車聯網計畫、區域智

慧號誌協控、智慧路口安全維護計畫及自駕車及智慧

停車等)，透過不同公共運輸工具間之整合發展，讓複

合式大眾運輸網得以落實，提供民眾多元運具且方便

轉乘」一節，在「貳、發展對策與發展區位」未有進

一步之連結說明，建議補充。 

（四）規劃技術報告書第 7-3-8 頁「增加停車供給及加強需

求管理」部分，建議如下： 

1.政府單位僅能就公共建設辦理停車需求規劃，建議

應加強私部門及住宅的停車設備規範，如新建公寓

或別墅皆應規劃至少一戶一車位，公司亦應提供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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夠停車格位予員工及拜訪出入者使用，而非溢流至

周邊路邊停車空間。 

2.建置停車場屬龐大沈沒成本，一旦規劃建置很難轉

移他用，除事前調查停車需求以規劃適當停車空間

外，亦應宣導加強民眾買車自備停車位觀念，而非

一昧要求擴大停車空間。 

（五）臺中機場定位為中部地區區域性國際機場、低成本航

空基地、航太關聯產業核心與國內幹線機場，短期投

入滑行道改善與航廈整擴建工程，中長期視運量趨勢

適時進入陽西區擴大建設，經檢視報告書內容與本部

民用航空局規劃政策方向無重大牴觸。 

（六）有關臺中港相關文字修正建議如下，請卓參： 
 

項目 建議修正文字 

報告書第 2-21 頁，二、大眾運輸(一)

國際運輸.. 臺中港客運國際航線有大

陸平潭、廈門、香港。 

與現狀不符，建議刪除香港。 

報告書第 3-10 頁，因雙港特性推動港

市合一、前店後廠計畫，發展海港為「客

貨運及產業加值港」。 

建議修正為：因雙港特性推動港市

合作、前店後廠計畫，發展海港為

「客貨運及產業加值港」。 

規劃技術報告第 2-6-6頁，資料來源：

「臺中港務局網站」。 

建議修正為「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

司網站」。 

規劃技術報告第 4-4-8頁，對策 1「強

化機場、港口客貨運服務功能」，提及

為帶動中臺灣遊輪觀光產業，目前已有

大型遊輪碼頭興建中。 

臺中港目前似無興建中之大型遊

輪碼頭，建議臺中市政府再予確

認。 

 

◎教育部體育署(書面意見-109 年 4 月 8 日臺教體署設(一)

字第 1090010765 號) 

（一）臺中市轄內計有臺中國際、空軍清泉崗、霧峰、臺中

縣豐原、臺中及鴻禧太平等 6座高爾夫球場,本案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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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國土計畫雖於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提及將於第三工

作(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)再行配合調整及確認該

國土功能分區類界線。然教育部已核准開放使用之霧

峰高爾夫球場及臺中縣豐原高爾夫俱樂部球場,核准

開放使用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與使用地類別為山坡地

保育區,多為遊憩用地。本案建議將本署核定該 2球場

開放使用範圍之土地清冊納入規劃技術報告內,以利

臺中市政府進行第三工作(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)

時得將該二球場劃入合宜之國土功能分區,避免後續

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圖發生錯誤,致影響開發單位權

益。 

（二）案內「重要公共設施部門」涉及運動設施部分,本署無

意見,後續開發建請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◎經濟部(書面意見) 

（一）臺中市礦業發展部分，目前該轄內尚無設定礦業權；

土石採取發展部分，該市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第七

章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中已納入土石採取業之發展對策

及發展區位等相關說明，惟國土計畫(草案)中並無相

關論述，如經該府審認土石採取發展需求於本次國土

計畫期間內無需納入該市國土計畫(草案)，本局尚無

意見，惟考量該轄碎石及塊石資源品質佳，適宜高品

質要求如填港拋石等工程使用，爰仍建議宜考量相關

工程需要做適當規劃。 

（二）承上，考量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依國土計畫

法第 15條規定，每 5年應通盤檢討一次，並作必要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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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，故後續該市如有新設定礦業權或有明確發展陸

上土石採取之需要時，於該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機，

將再建議礦業或土石採取納入其部門空間發展計畫。 

（三）有關該規劃技術報告第 7-2-22 頁，「砂石穩定供應推

動方案」業已奉行政院 108年 3月 20日核定在案，相

關文字請酌予修正。 

◎經濟部能源局(書面意見-109 年 4 月 1 日能綜字第

10900503570 號) 

（一）請市府於規劃重大建設或投資計畫前，預先洽台電公

司確認用電需求，並規劃相關電廠、變更所(站)及線

路土地。 

（二）有關計畫草案第 2-38 頁，「課題四：太陽光電綠能設

施與農地之競合」，請依下列說明修正： 

1.2012~2015 推動「陽光屋頂百萬座」計畫，2016~2018

推動「太陽光電 2年推動計畫」，2019~2020 推動「109

年太陽光電 6.5GW 達標計畫」，建議參照調整，以符

合相關太陽光電推動計畫。 

2.現「109 年太陽光電 6.5GW達標計畫」，已基於「太

陽光電 2年推動計畫」之成功經驗，將屋頂型原 3GW

目標調整至 6GW、地面型原 17GW目標調整至 14GW。 

3.於「109 年太陽光電 6.5GW達標計畫」，經濟部已盤

點可設置土地約 3.17萬公頃，將積極整合及推動。 

（三）成長管理計畫建議視（五）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內容調

整後增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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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表 4-2「臺中市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構

想彙整表」有關「產業及能源供應」領域名稱，建議

可參考環保署 108 年 8 月核定之「國家氣候變遷調適

行動方案」(107-111年)所訂八大調適領域修正。 

（五）部門空間發展計畫： 

1.請巿府於規劃重大建設或投資計畫前，預先洽台電

公司確認用電需求，並規劃相關電廠、變電所(站)

及線路土地。 

2.「國土計畫」發展策略為「配合天然氣發電占比將

逐年提升與低碳天然氣發電等政策目標，規劃新(擴)

建天然氣接收站及相關卸收輸儲設施，以促進天然

氣供應穩定」。 

3.臺中市為臺灣重要天然氣接收站及輸氣(海管、陸管)

所在之縣巿，未來亦有新(擴)建天然氣接收站投資

計畫，惟「臺中巿國土計畫(草案)」未見相關論述，

建議補充相關天然氣輸儲設備。 

4.有關草案第 5-31頁「(2)地面型太陽能 A.推動受污

染土地、嚴重地層下陷區域等不利耕作地設置綠能

設施。」建議得增加依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

容許使用審查辦法」第 29條規定，設置非附屬設置

於農業設施之地面型綠能設施樣態，如漁電共生或

農電共生，以農業為本，綠電加值概念，推動農業

經營用地複合式多元利用，亦響應國家綠能政策。 

◎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(書面意見-109 年 4 月 6 日經地工

字第 10900020480 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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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有關「臺中市國土計畫」及「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技

術報告」內容，於「空間發展計畫」章節之「天然災

害、自然生態、自然與人文景觀及自然資源保育構想」

內容，已有說明空間發展、保育、管理或利用等相關

對策及重點地區；於「國土復育促進地區」章節之「劃

定區位及範圍建議」內容，並未提出國土復育促進地

區劃定區位及範圍建議。 

（二）本所劃定公告之「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」，資料屬性

含山崩目錄、潛在大規模崩塌及順向坡，係「曾經發

生土石崩塌或有山崩或地滑發生條件之地區，及其周

圍受山崩或地滑影響範圍」，並非等同國土復育促進地

區「嚴重山崩、地滑地區」的範疇，報告書納參時應

予以敘明。 

（三）臺中市國土計畫（草案）: 

1.第 2-1頁，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「公告」，請

修正為「公布」。臺中市境內活動斷層建議參考「臺

灣活動斷層分布圖 2012年版說明書」更新活動斷層

數量。 

2.第 2-1頁，第一節發展現況/壹、自然環境及資源保

育、保安/一、地理環境/(二)地質，內文「…中央

山脈地質區包含東邊的麓山地質區，形成時間由東

向西遞減，…」，中央山脈地質區未包含麓山地質區，

文字修正或刪除之。 

3.附錄第 2-18頁車壟埔請修正為「車籠埔」。 

（四）臺中市國土計畫（草案）規劃技術報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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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第 2-2-8頁，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「公告」，

請修正為「公布」。 

2.第 2-2-8 頁，臺中市國土計畫(草案)規劃技術報告

同上臺中市國土計畫之意見，三、地質的段落文字

修正或刪除之。 

3.第 2-2-8 頁圖 2-2-4 臺中市地質分布示意圖，圖例

未標示出紋彩為肉色細橫線的地層(大桶山層)，請

補充。圖的資料來源請補充出處，若為線上檢索，

請加註連結及檢索日期。 

4.第 2-2-9頁，請更新註解之斷層描述內容。 

5.第 2-7-4 頁，表 2-7-3 臺中市災害敏感地區面積綜

整表，表內之第 2級／地質敏感區（活動斷層)／車

龍埔斷層更正為車籠埔斷層。 

6.第 8-1-3 頁、第 8-2-2 頁，內文請修改為「地質敏

感區(山崩與地滑)」。 

7.附錄 5-14 頁、附錄 5-15 頁，請確認活動斷層地質

敏感區圖資提供單位，是否確為財團法人台灣地理

資訊中心，還是經濟部(中央地質調查所)? 

◎國家災害防救中心(書面意見-109 年 4 月 1 日災防業字第

1090000518 號) 

（一）本案調適計畫遵循內政部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

畫規劃手冊」建議內容及操作原則撰擬，依 104 年提

出之「臺中市氣候變遷行動綱領」，並指認災害、水資

源、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為前三大重要之領域，並

以此界定議題並發展策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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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國土計畫 4-2 頁及技術報告 6-1-3 頁，引用「臺灣氣

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建置」之 102 期電子報之研究

成果，建議可補充引用文獻來源，以利後續資料更新

及推動之參考。 

（三）技術報告第 6-2-3、6-2-4、6-2-11頁，淹水、海嘯災

害潛勢圖及土壤液化潛勢圖，建議更新部會最新公告

成果，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潛勢地圖網

(https://dmap.ncdr.nat.gov.tw/)提供相關圖資可

進一步參考。 

（四）臺中市國土計畫第 4-2 頁之臺中市淹水與坡地災害潛

勢圖，以風險等級呈現，建議於文中說明引用的資料

與風險定義。災防科技中心於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適

平 台

(https://dra.ncdr.nat.gov.tw/Frontend/Tools/To

talRisk? RiskType=Flooding)可查詢全台與各縣市之

氣候變遷情境下災害風險圖，建議區域計畫通盤檢討

時可納入評估與更新。後續可依據國家相關科研推估

成果，定期更新並檢視該縣所面臨風險，作為滾動修

正參考。 

（五）縣市針對其指認之關鍵領域中高風險與易致災區，應

優先進行行動計畫之規劃，並有效透過著手於空間尺

度之調適行動，降低氣候變遷下之災害衝擊，降低經

濟及社會損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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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氣候變遷調適常涉及跨部門議題，建議可辨識具綜效

或需協作之調適措施優先推動，逐步凝聚各單位共識

落實推動相關工作。 

（七）後續調適工作建議可參酌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及國家氣

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（107-111年）各領域推動策略與

行動計畫，並持續掌握中央政府單位相關科研及推估

成果，將國家整體發展方向納入後續策略修正參考。 

◎本部消防署(書面意見-109 年 4 月 6 日消署企字第

1091313256 號) 

（一）建議參考各類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第二編災害預防項下

國土與城鄉章節之內容研訂國土計畫。 

（二）建議增列轄內各類型可能發生災害空間、土地規劃耐

災能力評估，訂定相關人口、產業或土地使用方式之

調適策略，包含避難收容場所、防災公園、防救災據

點等基礎建設之規劃。 

◎原住民族委員會(書面意見-109 年 4 月 6 日原民土字第

1090020211 號) 

（ㄧ）檢核項目二、空間發展計畫有關原住民族土地空間發

展對策相關內容:業載於旨揭計畫第 2章第 1節、陸(第

2-152-38頁)，尊重地方調查結果。 

（二）檢核項目六、說明既有鄉村區、原住民族聚落、特定

專用區劃設之邊界處理原則部分:原住民族土地範圍

內屬既有鄉村區,得予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,惟

該市原住民土地範圍內之鄉村區,均劃設為農業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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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區,故無第三類城鄉發展地區,係考量原住民族生活、

生產、生態與農業關係密不可分,且後續農政資源投入

僅限農業發展地區,爰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

類;現階段計畫乃暫行劃設範圍,將於第三階段工作

(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作業)再行配合調整及確認該國

土功能分區分類界線,原則尊重地方意見。 

◎經濟部工業局(書面意見-109 年 4 月 8 日工地字第

10900432520 號) 

（一）臺中市國土計畫(草案)已於 109 年 03 月 20 日提送內

政部營建署，屬於中央國土計畫審議層級。 

（二） 臺中市未來新增產業用地面積約 395.46公頃(含公共

設施)(P.2-26)。 

（三）20 年內新增產業用地為 2 處(支援關聯產業發展腹地

及臺中國際機場發展計畫 )，面積約 395.46 公

(P.3-26~P.3-28)，經查兩案皆規劃循都市計畫辦理開

發，若確認水電供應無虞，則本局原則支持。 

（四）表 3-11 所列 5 年內有具體需求之計畫(產業型),包

含擴大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(大里夏田產業園

區)、新訂大里塗城都市計畫、新訂烏日溪南都市計畫、

擴大神岡都市計畫，經查五案皆以新訂或擴大都市計

畫方式辦理，若確認水電供應無虞，則本局原則支持。 

◎本部地政司(書面意見) 

（一）P.3-30 未登記工廠已統計家數並訂定非屬低污染產業

之輔導轉型或遷移期限，惟建議再補充說明使用面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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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樣態等相關清查結果(包含群聚規模、是否為低污

染事業)。 

（二）請釐清基本資料摘要表內城鄉發展總量內新增未來發

展總量 416.84 公頃小於備註城 2-3 面積 1809 公頃之

原因；並補充說明與 P.3-27 未來發展地區綜整表、

P.6-12 城 2-3劃設區位性質之關聯。 

（三）請確認國保區內是否包含甲、丙、丁種可建築用地之

類別面積等清查結果。 

◎經濟部水利署(書面意見) 

（一）臺中地區公共用水每日供水能力 140 萬噸，可滿足現

況每日 140萬噸用水需求。 

（二）臺中市現況人口 280萬人，125年計畫人口 300萬人，

新增人口數 20萬人，本署刻正推動大安大甲溪水源聯

合運用計畫增供 25 萬噸/日，預期可滿足臺中地區民

生用水需求。 

（三）臺中地區因近年產業蓬勃發展及人口移居，用水亦持

續成長，若依本國土計畫承辦團隊所採 105 年 3 月核

定之中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，目標年確實會有一些

用水供需缺口；惟 106 年度有二大變數，一是行政院

宣示推動開源、節流、調度及備援四大穩定供水策略，

二是前瞻基礎計畫特別預算支應相關建設。因此目前

經本署依最新普及率、目標年人口成長、漏水率及納

入再生水供給等，推估至 120 年臺中市供水系統用水

需求為 159.1萬噸/日，供水能力為 162.6 萬噸/日(包

括：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計畫增供 25 萬噸/日、



26 

 

與營建署及臺中市政府持續合作推動再生水(如:福田、

水湳及豐原再生水)等新興水源，約可增供 8.1 萬噸/

日等)，預期可滿足臺中地區工業已提出用水計畫之用

水需求。 

（四）依臺中市政府推估，該國土計畫中未來擬新增之產業

用水需求(包括新增產業用地 395.46 公頃及輔導未登

記工廠用地 1,311 公頃)，其中輔導未登記工廠用地

1,311公頃，如屬既有工業用水戶，則新增用水量不多；

至於新增產業用地 395.46 公頃部分，新增用水每日

3.52萬噸，將視未來市府開發工業區提出用水計畫時，

再由本署積極協助所需用水。 

（五）本署及相關單位近年全力推動穩定供水工作，以滿足

區域未來發展用水需求，本案推估 125 年前新增用水

需求，除請市府優先引進低耗水產業並做好節水管理，

並協助本署合作推動各項開源、節流、調度及備援等

相關工作，將可滿足臺中地區未來發展用水需求，穩

定臺中地區長期供水。 

◎環保署(書面意見-109 年 4 月 14 日文環署綜字第

1090027502 號) 

（一）第 4-4 頁臺中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最後一段「本

計畫於氣體管制...」有漏字，請補上「溫室」。 

（二）請依來函檢附檢核表並對應臺中市國土計畫中圖 4-2

之易致災區位，補充說明調適策略。 

 



27 

 

◎文化部 (書面意見-109 年 4 月 14 日文綜字第 1093010951

號) 

（一）未來臺中市國土功能分區將劃設國土保育地區、海洋

資源地區、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等，有關文

化資產所在區域請依所在區位納入上述土地使用分區

中，並請載明應依《文化資產保存法》下稱文資法等

相關法規規定予以保存維護及管制 另目前內政部已

建立環境敏感地查詢機制，後續土地使用及相關營建

工程計畫或開發行為等仍請依文資法等相關法規規定

辦理。 

（二）有關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(下稱計畫草案)，建議如下 

1.有關計畫草案內「文化景觀敏感地區」應係指「文

化資產敏感地區」，請依照文資法相關規定修正相關

圖表及資料並補充其他有形文化資產類別，並建議

增加臺中火車站、霧峰林家、臺中州廳及路思義教

堂等 4處國定古蹟。 

2.課題三：文化資產遺址保存與功能分區劃設原則 P. 

2-31：依文資法第 3 條，應尚包括有形文化資產古

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聚落建築群、史蹟、文

化景觀等，請補充。 

3.文化景觀保育計畫(P.3-16)依文資法應尚包括有形

文化資產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聚落建築群、

史蹟、文化景觀等，故請改為「文化資產保育計畫」，

相對應文字亦請調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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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有關 P.5-28 內文提及「臺中清水眷村文化園區」，

查臺中市政府 已於 108 年 12月 25日公告登錄「原

清水信義新村」為聚落建築群，相關發展活化請依

文資法及《聚落建築群修復及再利用辦法》等規定

辦理。 

（三）有關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規劃技術報告書，建議如下： 

1. P.2-7-2表 2-7-1環境敏感地區項目表分類「文化

景觀」請改為「文化資產」。 

2. P.2-7-9「四、文化景觀敏感」請改為「四、文化

資產敏感」 。 

3. P.2-7-16~17：「三、文化景觀敏感地區」請改為「三、

文化資產敏感地區」，相關圖表及資料請依文資法補

充其他有形文化資產類別。 

4. P.4-1-3、P.5-1-16 「本市文化景觀」請改為「本

市文化資產」，請依文資法補充其他有形文化資產類

別。 

5. P.5-1-16「文化景觀」請改為「文化資產」。 

（四）具古物文化資產價值部分： 

1.臺中市境內古物類文化資產計國寶 1案、重要古物 7 

案、一般古物 64件，其中以宗教文物數量最多，且

多為寺廟建築附屬物，屆時請依《公有古物管理維

護辦法 》第 5條規定辦理 。 

2.餘計畫草案規劃內容如涉具古物文化資產價值之範

圍，請依據文資法第 76、第 77條辦理。 

（五）考古遺址部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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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經查臺中市境內有 7 處直轄市定考古遺址，另有 8 

處列冊及179處疑似或學術普查考古遺址 詳細資訊

及數量請洽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。另有關計畫草案 

及其規劃技術報告內之臺中市境內考古遺址數量及

圖層套疊，請洽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再予補充及確

認。  

2.因計畫範圍內已涉考古遺址(含指定、列管及疑似)，

應依文資法第 5 7、5 8條規定，通知主管機關臺中

市政府採取維護措施。另請將上開考古遺址所在位

置納入上述土地使用分區中，並請主管機關臺中市

政府研議保存維護方式。 

（六）水下文化資產部分 

1.依《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》第 2 條第 1 項規定，本

法之主管機關為文化部，故 計畫草案 P. 2-32「課

題二之對策」、 P.8-2「陸、加強海岸及海域地區保

護、防護及利用管理之應辦及配合事項第 4 點」及

規劃技術報告 P. 4-3-2課題三之對策、P.10-1-2「陸、

加強海岸及海域地區保護、防護及利用管理之應辦

及配合事項第 4 點」等論述內容是否適宜，建請確

認修正。 

2.臺中市國土計畫範圍雖未涉及海域，惟因陸域內自

然形成水域、人工湖庫及運河下之水體、水底及其

底土亦屬《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》規範之範圍，又

依本部文化資產局現有資料，該計畫範圍尚未進行

水下文化資產相關調查，爰為利水下文化資產之保

存維護，後續若有水域開發、利用行為 含興建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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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 ))，仍請依《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》第 9、10 、

13條規定辦理。 

（七）有關計畫草案及規劃技術報告書內之有形文化資產數

量，請參考本部文資局官網 國家文化資產資料庫： 

https://nchdb.boch.gov.tw/) 更新修正。 

◎本部營建署都市更新組 

（一）是否納入中央部會已核定之相關部門計畫？ 

有關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之住宅部門部分，總體發

展策略部分，建議對於行政院通過之都市更新發展計

畫（108-111 年）執行策略之強化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機

制、鼓勵民間自主實施更新等內容 (計畫書 5-1頁)補

充說明，並補充「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

強計畫」(108-110 年)之危老重建政策(P.5-2)等活化

方式。 

 （二）是否涵蓋產業、運輸、住宅、重要公共設施等四大部

門，並研擬發展對策及區位？ 

經查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之內容，計有住宅、產業、

交通運輸、重要公共設施、能源及水資源等五個部門

計畫，已涵蓋檢核表中所提之四大部門。並在各部門

計畫中均有載明發展策略及發展區位。而計畫書涉及

都市更新之論述，主要為住宅部門。經檢視內容，宜

請再釐清說明： 

（三）有關住宅部門發展對策與區位提出改善住宅環境品質，

加速推動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（計畫書第 5-4、5-5

頁），建議如下： 



31 

 

1.建議補充對現有都市更新地區之發展區位之描述及

發展策略。 

2.建議檢討現行都市更新地區之劃定或都市更新事業

之執行成果，以引導都市更新之推動。 

3.建議補充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補助、宣導危老建築加

速重建及補助建築物階段性補強等提升住宅安全之

政策內容。 

◎本部營建署國民住宅組(書面意見) 

（一）整體面：本部依據住宅法及行政院 104 年 9 月核定之

整體住宅政策，從「健全住宅租售市場」、「提供多元

居住協助」及「提升居住環境品質」等 3 大面向，擘

劃未來住宅政策發展方向，以達國人「住者適其屋」

之住宅政策目標，查「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」第五章

第一節、住宅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敘明該府透過提供多

元居住協助，興辦社會住宅、包租代管、住宅補貼政

策，協助弱勢者減輕住宅負擔，尚符合行政院核定之

整體住宅政策。請參考本部 106 年 5 月 8 日內授營宅

字第 1060806780號函備查臺中市政府之「臺中市住宅

計畫及財務計畫」，補充「健全住宅租售市場」、「提升

居住環境品質」等相關住宅措施及策略作法。 

（二）租金補貼：除本計畫(草案)所載住宅部門發展對策外

請臺中市政府賡續依據「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」，

辦理租金補貼、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及修繕住宅貸

款利息補貼等居住協助措施，以協助一定財產及所得

以下之家庭或個人獲得適居之住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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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社會住宅：本部刻正推動「8年 20萬戶社會住宅興辦

計畫」，其中直接興建社會住宅 12 萬戶，包租代管社

會住宅(民間空餘屋)8萬戶。本部規劃臺中市直接興辦

社會住宅目標值為 11,396 戶，建議於北屯區(缺額

1,573 戶)、西屯區(缺額 269 戶)、大里區(缺額 693

戶)、南屯區(缺額 104戶)、北區(缺額 411戶)、南區

(缺額 349戶)、西區(缺額 321戶)、潭子區(缺額 301

戶)、大雅區(缺額 266戶)、沙鹿區(缺額 259 戶)、清

水區(缺額 241戶)、龍井區(缺額 217 戶)、烏日區(缺

額 208 戶)、霧峰區(缺額 182 戶)、后里區(缺額 152

戶)興辦，與住宅供需有相關聯性，建請臺中市政府納

入「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」。 

（四）住宅供需：上述草案中涉住宅部門部分，依據住宅法

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略以：「……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，

應視實際情形表明下列事項：……三、社會經濟發展、

國土空間規劃、區域發展、都市計畫、產業、人口、

住宅供需、財政狀況、住宅負擔能力、居住品質及原

住民族文化需求。……」，故建議貴市得將計畫所蒐集、

擷取之住宅供需等統計資料，進一步充實住宅部門空

間發展區位之因果敘述；另住宅部門計畫中所述：「臺

中市空屋率高(107 年約為 9.87%)...」，請註明該數據

之來源，倘為本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所發布之低度使用

(用電)住宅比率，該比率並不等同於空屋率。 

（五）居住品質： 

1.為強化政府積極主動作為，快速篩選潛在安全疑慮

之建築物，本署自 106 年起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建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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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結構快篩作業，市府累計完成快篩件數計 1,980

件(106 年度 480件、107 年度 1,500件)，其中快篩

分數超過 45分計 1,073 件(106年度 323 件、107年

度 750件)，依 108 年 8月 5日「研商建築物結構快

篩成果納入公安申報相關事宜第 2 次會議」決議，

針對快篩後具高潛在危險疑慮之案件(快篩分數超

過 45 分者)，建議地方政府於一定輔導期限內，通

知民眾辦理耐震能力初步評估，倘未於輔導期限內

完成耐震能力評估者，研議納入公安申報辦法強制

評估。請市府儘速依上開會議決議，輔導具潛在安

全疑慮之建築物，辦理耐震評估，並請就相關輔導

措施，納入本計畫草案中。 

2.為避免老舊建物於危老或都更重建前，因大地震造

成建築物倒塌，本署自 108 年起推動階段性補強補

助，109年已核定市府 30件補助案，請市府積極輔

導民眾申請，提升居住安全。 

3.因應人口老化問題，未來相關服務設施需求增加，

本署依據「109 年補助辦理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

計畫」，補助臺中市政府辦理 5層以下建築物改善無

障礙設施及增設昇降設備計1件（每件計216萬元），

已設置昇降設備建築物改善無障礙設施 2 件（每件

36萬元），以使老年人或行動不便者有妥善無障礙居

住環境。109 年請臺中市政府積極輔導民眾申請，以

協助民眾提升無障礙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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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本計畫草案第 2-6 頁「(二)2.漁業資源利用及海洋保

護之空間分布」與第 3-17頁「一、海岸、海洋生態、

漁業資源利用及海洋保護保育計畫」所列之部分區位

不同，建請釐清修正。 

（二）本計畫草案第 2-6 頁「(三)2.相容性使用包含漁業權

範圍…」部分，查僅「專用漁業權範圍」屬相容性使

用，至「定置漁業權範圍」及「區劃漁業權範圍」具

排他性，請修正。 

（三）本計畫草案第 2-31 頁之議題一引據海岸管理法第 12

條第 3 項規定，提出臺中市有部分傳統漁業作業與海

岸保護區範圍重疊衍生衝突問題部分，查目前認定之

海岸保護區皆屬依其他法律規定納入者，尚無海岸管

理法第 12條第 3項之適用，且未來位於近岸海域之海

岸保護區將劃設為海 1-1；又「傳統漁業作業」除漁撈

範圍免申請許可外，應依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

則第 6 條之 2 規定申請海域用地區位許可，是否有重

疊衝突問題，請再釐清修正。 

（四）本計畫草案第 3-17 頁「參、二、用海行為管理計畫」

部分，查該項標題（用海行為）及內文（各類許可使

用細目）不符，請釐清修正。 

（五）本計畫草案第 3-18頁「四、海岸防護計畫」部分，查

本部 106 年 2 月 6 日公告實施「整體海岸管理計畫」

並未指定臺中市海岸防護區位，無須擬定海岸防護計

畫，故請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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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本計畫草案第 6-17頁所提「…得藉由擬定原住民族特

定區域計畫，具體建構尊重原住民族傳統生活模式及

土地使用型態之土地使用管制機制，並納入臺中市國

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部分，建議貴府會同中央

原住民族主管機關盤點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相關議題，

釐清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必要性，並先行評

估是否透過臺中市國土計畫因地制宜訂定原住民族土

地使用管制規定，或依國土計畫法第 8條第 2項規定：

「…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亦得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

域範圍，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容，報中央主管機關審

議後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。」辦理。 

（七）本計畫草案第 8-2 頁，表 8-1 之陸、加強海岸及海域

地區保護、防護及利用管理之應辦及配合事項「4.水

下文化資產主管機關應…依循『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』

辦理海域管理主管機關應定期更新及建置相關資訊」

部分，請釐清「海域管理主管機關」為何？以及與水

下文化資產保存法之關係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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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、民間團體發言摘要 

◎爭好氣聯盟/石○菁 

（一）產業用地電力供需部分，「台電公司 106年長期電源修

正方案」中，仍未考量減煤趨勢，而推估至 125 年產

業用電增量 77.31 萬瓩，沒有數字推估出處。因此產

業用地的電力估算仍不確實，應劃設太陽光電2025年、

2030年、2036年的目標值，積極發展綠電中電中用，

並規範產業園區中新進產業，達一定能源效率規範，

與確立罰則，盡量用以租代售模式，防炒作地皮，若

未達能源效率規範便不續租。 

（二）產業用地之面積推估錯誤：125 年產業用地面積，係以

90、95、100 年之製造業人口，採趨勢向上之對數估計

(表 2-6)。但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「人口推估查詢系統」，

總人口成長趨勢自 2020年開始持平後，從 2021~2028

年間反轉向下(圖一)，而青壯年人口(15~64 歲)則在

2016 年出現最高值後，直接反轉向下，2036 年(125

年)應回到 1993~2000 年之區間(圖二)，低於 2001 年

(90年)之青壯年人口，推估臺中製造業勞動力人口，

對應全台灣青壯年人口亦是趨勢向下，製造業用地應

對等減少。且節錄臺中市國土計畫-研究規劃成果報告

第 240 頁，貴研究已知人口將於 110~112 年發生負成

長(圖三)，不知為何製造業人口還能趨勢向上估計？

據此，125年不宜劃設更多產業用地，以達集約使用之

國土規劃精神。考量中部產業用地總額為 840 公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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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造業人口趨勢減少、與環境容受度，臺中最多只能

劃設中部總額一半 420公頃為上限。 

（三）為實踐國土計畫維護農業發展為優先，舉凡在宜維護

農地之上游工業區，不可進駐高污染產業，且原位於

此區位之高污染產業須於 5 年內遷出。如：1.擴大大

里夏田都市計畫、新訂或擴大塗城都市計畫(產業型)、

太平產業園區位於大里溪之上游區位，霧峰烏日稻米

園區位於大里溪下游。2.豐洲二期、擴大神岡、清水

海風里位於大甲溪上游區位，下游有潭雅神小麥馬鈴

薯專區、甲安埔芋頭產區、清水梧棲龍井大肚稻米雜

糧產區。 

（四）農地工廠之清理計畫，貴報告依據之法源有「臺中市

未登記工廠清理及輔導程序」與工廠管理輔導法。惟

市府本身之法源優於工輔法，對高潛在污染產業於五

年內，輔導進駐關連工業區三期，或其他都市計畫甲

種工業區，並要求廠商製程符合環保標準。若廠商無

法配合及於期限內完成，則依歸優先執行拆除，不應

使用工輔法直到 2030年才加以停水、停電、拆除。 

（五）相關圖表如附件所示。 

◎大地心環境關懷協會/徐○鈴 

（一）本次臺中市國土計畫專案小組會議之簡報，上線公告

之時程僅一日，讓關心計畫之民間團體與民眾檢閱時

間過於倉促，不易給予更好的意見或回饋。建議市府

應至少於三日前公告上網，以利增進民間的參與，加

強彼此協作與合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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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關都市計畫農業區，劃為都市、產業、觀光發展等

儲備用地，建議應表列具 10公頃以上且 80%以上為農

業使用生產之用地，並論述欲作為儲備用地之規劃現

況、理由與構想之地區，據以核實地框列具實際需求

用地。 

（三）有關未登記工廠數目，因市府不斷進行調查作業，使

得歷次報告數值時有更動，無法掌握應以何項數值作

為審議依據。建議應選定一數值，作為本次規劃技術

之判定基準，以利市國土計畫後續之審議程序進行。 

（四）有關未登記工廠之輔導與清理作業，因工廠未來搬遷

或拆除後，土地因此釋出。建議於未登記工廠相關內

容，盤點可釋出之用地面積，以利市國土計畫用地計

算更為準確；並應於釋出後維護其環境，以保持欲回

復農耕使用的可能性。 

（五）有關簡報第 58頁，新增產業用地之事業廢棄物處理相

關內容，當中並無廢棄物預估數量與處置措施之相關

論述。建議應補充處理機制，作為新增產業用地劃設

的評估基準之一。 

◎獨立記者/姜○如 

（一）有關新訂臺中國際機場發展計畫，市府移除海風地區

後，目前計畫面積依然龐大，建請說明劃設之理由與

發展構想，並建議再行評估劃設的必要性。 

（二）有關臺中市氣候變遷調適，海平面上升相關數值，與

國家災害防救中心2017年台灣氣候變遷的技術報告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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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出入。建議重新檢核據以確保數值之正確性，並再

行評估對於農產環境的衝擊，研擬相應的應變措施。 

（三）臺中市國土計畫欲編訂相當數量之土地，作為未來發

展地區，惟現況可供產業使用之用地，仍有一定數量

的閒置土地。建議規劃未來發展地區，應納入現況閒

置土地評估，並詳實地編列用地，減少閒置土地的狀

況發生。 

（四）防風林係海線地區發展之自然屏障，對於農事活動有

相當的助益，惟過往移除防風林的措施，造成在地產

業活動的衰退，如：塭寮漁港淤積、沙土掩埋農田。

建議市府應針對海岸防風林，研擬相關復育方案入市

國土計畫，維護海岸的自然保護。 

（五）海岸防護計畫採全國一致性的通案原則處理，惟臺中

市並無一級與二級海岸防護區，建議市府應補充說明

相應的保護措施為何。 

（六）海線地區長期承受火力發電廠污染，健康風險評估亦

較不健康，市府目前計畫仍將高污染產業移入關連工

業區，建請說明對其相應之配套措施為何。 
 




















